
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學生（休學生）團體保險加保須知 

 

一、每位註冊學生在學期間均有學生團體保險保障，若有傷病狀況時,請至生活輔導組申請學生

團體保險理賠。 

二、休學學生於休學期間，因仍具有學籍，故享有學生團體保險加保權利。 

三、休學學生於申請休學時，請至生活輔導組辦理學生團體保險相關手續。 

四、學生團體保險為每學期收費，休學生在休學期間若欲加保者，請於每學期開學後 2 週內至

生活輔導組辦理加保手續，逾期視同放棄，不另通知。 

五、休學學生若具(1)原住民(2)低收入戶(3)重度、極重度殘障學生及重度、極重度殘障人士之子

女身分，且向學校申請學雜費減免之同學可享免繳保費之權利，但仍須至生輔組辦理加

保，請關心您自身的權益。 

六、有關學生團體保險注意事項，請至生活輔導組網站查詢。 

 


